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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_1141217教務會議會後公告版附件排課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、2_1141217教務會議會

後公告版排課準則修正完整全文

主旨：修訂本校「排課準則」，請查照。
說明：

一、旨揭法規修訂程序業經本校114年12月17日114學年度第一學
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行。

二、本次修訂主要係依據教育部113年4月17日臺教技通字第
1132300922號函課程安排規範及教育部114年10月9日臺教高
(二)字第1142202686號函有關大學課程開課門檻訂定原則，
完備校內法制作業程序，爰配合修訂本校「排課準則」。

三、檢附本校「排課準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。

正本：本校各一、二級教學單位
副本：進修學院、進修學院教務組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

組、教務處燕巢教務組、教務處教務創新組、教務處和平教務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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